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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

（自然资规〔2023〕7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
5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2025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宁波市

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宁波市 2025年第 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内容如下：

一、背景与区域概况

（一）项目背景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新发展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

用地制度，推动成片开发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有机协调。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切实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遵循城

镇化发展规律，因地制宜、规范有序推进区域开发建设，不断提升设施

服务、产业发展、人口集聚等支撑能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最大限度

发挥土地资源综合效益，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2、编制背景

2020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其第四十

五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2020年 11月 5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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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在试行 3年之

后，2023年 10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正式出台，进

一步对“成片开发”进行了释义：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

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进一步明确了成片开发标准、流程、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的内容等。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相应制定《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大纲及参考格式>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21〕450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2〕
299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3〕281号），《浙江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

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号）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做好 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编制与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

厅函〔2025〕332号），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报批相

关要求。上述政策的出台，通盘考虑了我国和我省时下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是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报

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需要。新政策形势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深入贯彻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充分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土地供给侧改革，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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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根据国家和浙江省下发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相关文件的要求，落实

相关文件的精神，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合理划定近期土地

征收报批范围，统筹安排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有序安排土地征

收报批时序，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并将其作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报批依据，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有利于合理配置区域公益性用地和非公

益性用地比例，能够以高标准高规格统一实施成片开发，保障各类公共

事业项目的规划建设；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充分

发挥好土地的综合效益；有利于科学有序安排下一阶段工作，对于进一

步实施成片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区域概况

1、区域总况

宁波，简称“甬”，浙江省辖地级

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

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

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地处中

国华东地区、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中

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岛为

天然屏障，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

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

图 1-1 宁波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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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集

装箱量位居世界前三，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

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

截至 2024年末，宁波下辖海曙、江北、镇海、北仑、鄞州、奉化

6个区，宁海、象山 2个县，慈溪、余姚 2个县级市，有 73个镇、10
个乡、73个街道办事处、754个居民委员会和 2169个村民委员会。

全市陆域总面积 9816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 3730平方公里；海

域总面积为 8355.8平方公里根据 2018年海岸线动态监视监测数据，

岸线总长为 1678公里，约占全省海岸线的四分之一。全市共有大小岛

屿 611个，面积 277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月 1日零时，宁波市常住人口为 9404283人。

2、资源禀赋条件

（1）地形地貌

宁波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市区

海拔 4-5.8米，郊区海拔为 3.6-4米。

地貌分为山地、丘陵、台地、谷（盆）

地和平原。全市山地面积占陆域的

24.9%，丘陵占 25.2%，台地占 1.5%，

谷（盆）地占 8.1%，平原占 40.3%。

（2）气候与水文条件

宁波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

润，四季分明。全市常年平均气温

图 1-2 宁波市地貌图



5

16.4℃，平均气温以七月份最高，为 28.0℃，一月份最低，为 5.4℃。

全市无霜期一般为 230天至 240天。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480毫米左

右，五至九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0%。常年平均日照时数 1850小时。河

流有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余姚江发源于上虞县梁湖；奉化江发源于

奉化区斑竹。余姚江、奉化江在市区“三江口”汇成甬江，流向东北，经

招宝山入东海。

（3）自然资源条件

宁波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源 85种，以非金属矿为主，主要有萤石、

明矾石、叶腊石、石膏、硅石、氟石、花岗石等，金属矿有铅锌矿、铁

矿，都未形成矿床，或虽形成矿床，但品位不高。

宁波有漫长的海岸线，港湾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全市海域总面积

为 8232.9 平方千米，岸线总长为 1594.4 千米，约占全省海岸线的

24%。全市共有大小岛屿 614个，面积 262.9平方千米。宁波境内有

两港一湾，即杭州湾、北仑港和象山港。

宁波市域内植被分布南北差异不大，而东西方向差异明显。主要森

林植被为马尾松，市域南北皆有分布，栽培经济作物则大都适应性较强。

随海拔差异，自西向东依次分布有针叶林、阔叶林、栽培植物和滨海植

被。针叶林分布于山顶，多为次生演替形成，部分保护较好地区也有针

阔混交林。750米以下山地、丘陵分布有阔叶林，相当一部分为人工造

林形成。

3、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宁波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和化工基地，是中国华东地区的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B0%BE%E6%9D%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88%E5%8F%B6%E6%9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94%E5%8F%B6%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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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市，也是浙江省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开埠以来，工商业一直是宁

波的一大名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显示出

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202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357.7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6%。2024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401.8亿元，

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7965.2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

值 8990.7亿元，增长 5.4%。三次产业之比为 2.3∶45.9∶51.8。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83430元和 51200元，分别增长 4.2%和

6.0%，城乡收入比由上年的 1.66：1缩小到 1.63：1；城镇新增就业

2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89%。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13.85亿

吨，增长 4.9%，连续 16年蝉联世界首位；集装箱吞吐量 3735万标箱，

增长 5.8%，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三）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版）；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正）；

（6）《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

（7）《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8）《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7

（9）其他有关法规。

2、技术规范

（1）《自然资源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3〕7号）；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建规

〔2012〕195号）；

（4）《自然资源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5）《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3〕193号）；

（6）《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试行）》（浙自然资规〔2023〕19号）；

（7）《浙江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试行）》；

（8）《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审

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2〕299号）；

（9）《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

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3〕281号）；

（10）《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 号）；

（11）《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编制与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5〕3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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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集编制导则（试行）》；

（1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海曙区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海政发〔2023〕69号）；

（14）《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价的通

知》（鄞政发〔2023〕83号）；

（15）《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镇海区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镇政发〔2023〕40号）；

（16）《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自然资

源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发〔2020〕61号）；

（17）《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波市财政局宁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53号）;
（18）其他有关法规、政策依据。

3、相关规划计划

（1）《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2）《关于宁波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3）《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宁波市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通知》（甬政发〔2025〕5号）

（4）《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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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曙区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6）《宁波市海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7）《鄞州区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8）《宁波市鄞州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镇海区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10）《宁波市镇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1）其他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

4、已有相关调查结果

（1）各区 2024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2）各区历年农转用报批数据；

（3）各区历年供地数据；

（4）各区不动产登记发证数据

（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近年来，宁波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

政策精神，通过加强建设用地管理，明确产业准入要求；积极盘活全市

存量土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时积极稳妥推进“退二进三”工作，

加快城区工业用地转型升级；加快土地供应速度，提高闲置土地处置率；

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管力度，全面落实评价考核机制等手段。着力转变土

地利用方式，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快推进宁波高质量

发展。

“十三五”期间，宁波市总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7851宗 20400.00
公顷（30.6万亩），年均 4080.00公顷（6.1万亩）。2021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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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完成供地 5.9万亩，其中出让总面积 3.2万亩，成交土地出让价款

1180.5亿元（按合同签订时间）。2022年，全市完成供地 6.9万亩，

其中出让总面积 2.8万亩，成交土地出让价款 1081.7亿元（按合同签

订时间）。2023年，全市完成供地 6万亩，其中出让总面积 2.1万亩；

成交土地出让价款 790.7亿元（按成交时间）。2024年，全市完成供

地 6万亩，其中出让总面积 1.9万亩；成交土地出让价款 505.4亿元（按

成交时间）。2023年全市共消化（增存挂）批而未供土地 2.2万亩，

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 1.9万亩，处置“供而未用”土地 0.4万亩。2024
年全市共消化（增存挂）批而未供土地 3.2万亩，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

1.6万亩，处置“供而未用”土地 0.4万亩。

1、海曙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及年度变化情况

海曙区 2024年全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 90.471公顷（1357亩），

较 2023年减少 46%；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166.3038公顷（2495亩），

较 2023年增加 37%；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73.8公顷（1107亩），

较 2023年减少 13%。

（2）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

2022-2024年，海曙区共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378.411公

顷（5676亩）；2022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120.47公顷（1807
亩），同比增加 12%。2023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167.47公

顷（2512亩），同比增加 39%。2024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90.471公顷（1357亩），同比减少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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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海曙区批而未供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闲置土地总量低

于全省平均值。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号）关

于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的要求。

（3）依法依规用地情况

2024年海曙区严格开展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全年下发国家卫片图

斑 1251宗，图斑经分割后共计上报 1411宗，其中未流向建设用地 776
宗，合法图斑共 187宗，其他用地 329宗，违法图斑 119宗。涉及耕

地违法 12宗，耕地违法面积 6.16亩，卫片发现的违法用地将严格按照

规定查处整改。

2、鄞州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及年度变化情况

鄞州区2024年全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202.6377公顷（3040亩），

较2023年减少9.44%；盘活存量建设用地97.8556公顷（1468亩），

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174.6156公顷（2619亩），较2023年均有

所增加。

（2）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

2022-2024年，鄞州区共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769.7121
公顷（11546亩）；2022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343.3187公

顷（5150亩），同比增加 90.55%。2023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

积 223.7557公顷（3356亩），同比减少 34.83%。2024年完成消

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202.6377公顷（3040亩），同比减少 9.44%。



12

综上，鄞州区批而未供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闲置土地总量低

于全省平均值。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号）关

于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的要求。

（3）依法依规用地情况

2024年鄞州区严格开展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全年下发国家卫片图

斑 1140宗，图斑经分割后共计上报 1501宗，其中未流向建设用地 576
宗，合法图斑共 362宗，其他用地 410宗，违法图斑 153宗。涉及耕

地违法 22宗，耕地违法面积 10.26亩，卫片发现的违法用地将严格按

照规定查处整改。

3、镇海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及年度变化情况

镇海区 2024年全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 92.5209公顷（1388亩），

较 2023年减少 28%；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101.5048公顷（2495亩），

较 2023年增加 16%；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68.2812公顷（1024
亩），较 2023年减少 24%。

（2）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

2022-2024年，镇海区共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344.9583
公顷（5175亩）；2022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118.5289公

顷（1778亩），同比增加 34.71%。2023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

积 133.9085公顷（2009亩），同比增加 11.49%。2024年完成消

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92.5209公顷（1388亩），同比减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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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镇海区批而未供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闲置土地总量低

于全省平均值。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号）关

于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的要求。

（3）依法依规用地情况

2024年镇海区严格开展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全年下发国家卫片图

斑 746宗，图斑经分割后共计上报 746宗，其中未流向建设用地 694
宗，合法图斑共 532宗，其他用地 138宗，违法图斑 65宗。涉及耕地

违法 1宗，耕地违法面积 30亩，卫片发现的违法用地将严格按照规定

查处整改。

（五）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均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方案拟建设项目符合规划的发展

定位、要求，均已纳入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土地储备三

年滚动计划。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是推动城市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进行统一规划、

整体设计、集中建设，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功能的优化配置。通

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实施，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

一；同时，随着片区开发进程的推进以及片区的各类项目落地，对带动

片区周边及宁波市就业情况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

（一）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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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上报《方案》总面积 56.2450公顷，涉及 8个开发片区，其

中，涉及 4个调整片区（3个撤销片区），调整片区随本方案一并上报。

其中国有土地 34.4244公顷，集体土地 21.8206公顷，土地产权明晰，

界址清楚。

《方案》拟申请征收集体土地 17.9127公顷。涉及 4个乡镇（街

道）6个村（社区）。

（二）用地规划情况

1、土地用途

本《方案》拟实施 27个项目，主要用途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陆地水域。通过成片开发进一步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产业发展。

表1 《方案》划定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情况表

单位：公顷

用地名称 面积 比例

居住用地 21.5504 38.32%

商业服务业用地 0.3718 0.66%

工矿用地 2.906 5.17%

交通运输用地 9.9196 17.6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676 4.76%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7.2237 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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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水域 1.5975 2.84%

合计 56.2450 100.00%

2、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方案》内公益性用地包括交通、供电、消防等基础设施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公益

性用地总面积 27.1460公顷，占成片开发总面积的 48.26%。8个片区

均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

制与审核办法〉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4〕5号）、《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编制与审核工作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25〕332号）等有关公益性要求。

（三）“三区三线”管控和城镇建设用地用途管制要求符合情况

本次中心城区范围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各片区均位于已批复

的《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城镇建设用

地范围内，符合城镇建设用地用途管制的要求，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

生态保护红线。

（四）效益分析

1、经济建设效益

一方面，成片开发通过土地征用、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

到土地使用者手中，为城市发展储蓄了后备力量，为全市经济的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坚实的后盾。同时可带来包括契

税、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城建税等在内

的各项税收及其他房地产相关费用，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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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合理配置区域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比例，能够

以高标准高规格统一实施成片开发，在保障各类公共事业项目的规划建

设，不断提升区域价值。通过财政前期的投入创造招商引资条件，引入

多家制造业企业进驻，有效促进全市土地出让效益、长效的经济产出效

益及区域带动效应等，对推动全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作

用。

2、社会发展效益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社会和谐。本次成片开发范围

拟引进多家制造业企业，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随着企业的入驻，带动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原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就

业渠道得以拓宽，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稳定政治、社会大局，加强社

会管理等有着重要意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促进当地产业结构

调整化，引导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部门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

效率。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进程中，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报酬

递增效应可进一步提升福利水平，由此形成的新产业结构也将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本次成片开发

的实施，着重保障公共利益，一是为失地农民提供经济、社会保障，二

是大力提升区域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不仅保障了被征地人员的合法权益，

也提高了当地居民工作生活的便利性，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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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生态环境效益

本成片开发方案涉及各个开发片区范围内，规划安排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整体公益性用地总面积 27.1460公顷，占比达 48.26%，将

显著提高城镇人居生态环境质量，恢复生态绿化功能，改变城市环境，

在减少水源污染、水土保持、涵养水源、降低噪音等方面能发挥显著作

用，使各个开发片区范围内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

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项目选址充分考虑生态效益，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和城市饮用水源保

护地和重要环境敏感区。对不符合产业规划、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

高的项目不予准入，引导企业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经营性建设项目内

布置绿地，修建雨污管道，推进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建设，增强截污治污

能力，维护施工扬尘成效，改善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赢。

4、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效益

本年度成片开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优化土

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

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成片开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有

着积极意义，涉及经营性项目建成后，各个单个开发片区将转换为人口、

物质生产、商品消费、信息交换等功能的集中地，这种集聚效益将促进

各个片区的不断发展。同时，可以在空间上连续、大面积、系统性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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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镇生产、生活的各类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片区的集聚效益。

三、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

宁波市 2021年至 2025年共批准 7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分

别为：《宁波市 2021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2年 4月 24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批复文号：浙土成片〔2022〕9号，方案共

涉及 38 个开发片区，总规模 987.6338 公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358.8891公顷；《宁波市 2022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2
年 9月 20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批复文号：浙土成片〔2022〕16
号，方案共涉及 15个开发片区，总规模 343.4870公顷，计划征收集

体土地 102.8581公顷；《宁波市 2022年度第 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于 2023年 4月 10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批复文号：浙土

成片〔2022〕28号，方案共涉及 4个开发片区，总规模 239.9892公

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54.7269公顷；《宁波市 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于 2023年 7月 11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批复文号：

浙土成片〔2023〕1号，方案共涉及 18个开发片区，总规模 945.5742
公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429.1608公顷；《宁波市 2023年第 2批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3年 12月 22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

批复文号：浙土成片〔2023〕12号，方案共涉及 8个开发片区，总规

模 246.0087公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87.2350公顷；《宁波市 2024
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4年 8月 23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审批，批复文号：浙土成片〔2024〕2号，方案共涉及 18个开发片区，

总规模 237.8337公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112.2039公顷；《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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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 2025年 7月 17日经浙江省人

民政府审批，批复文号：浙土成片〔2025〕2号，方案共涉及 34个开

发片区，总规模 976.3253公顷，计划征收集体土地 472.2794公顷。

目前已批准方案中，2021年年度计划片区实施率 100％，面积实

施率 96.63％，2022 年年度计划片区实施率 100％，面积实施率

79.71％，2023年年度计划片区实施率 100％，面积实施率 76.83％。

四、调整已批准片区开发方案的必要性与基本情况

本次《方案》涉及 4个调整片区，具体情况如下：

海曙区集士港望春片区（CP330203-2022-01（调））为宁波市海

曙区中心城区内 2022年第 1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于 2022年 9
月份取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文件（浙土成片〔2022〕16号）。原方

案批准后，因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调整，对开发建设提出了新

要求。为充分利用土地，保障地块开发完整性，原方案无法满足实际开

发建设需求，需对海曙区集士港望春片区项目建设计划进行撤销。

海曙区高桥镇秋实北路东侧片（CP330203-2023-06（调））为宁

波市海曙区中心城区内 2023年第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于 2023
年 12月份取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文件（浙土成片〔2023〕12号）。

原方案批准后，因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调整，对开发建设提出

了新要求。为充分利用土地，保障地块开发完整性，原方案无法满足实

际开发建设需求，需对海曙区高桥镇秋实北路东侧片区项目建设计划进

行撤销。

海曙区古林中学南片区（CP330203-2023-07（调））为宁波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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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区中心城区内 2023年第 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于 2023年 12
月份取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文件（浙土成片〔2023〕12号）。原方

案批准后，因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调整，对开发建设提出了新

要求。为充分利用土地，保障地块开发完整性，原方案无法满足实际开

发建设需求，需对海曙区古林中学南片区项目建设计划进行撤销。

鄞州姜山镇狮山公园西南侧片区（CP330212-2021-16）为 2021
年度成片开发片区，调整后总用地面积为 35.9747公顷，各类公益性用

地 18.8016公顷，占成片开发面积的 52.26%。扣除原方案已实施征

收的8.1438公顷集体土地和本次调出的5.9678公顷未实施征收土地，

调整后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为 3.1414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所不涉及

新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后拟征收集体土地涉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为姜山镇姜山头村；调整后片区范围内各地块规划用途不变，片区功能

定位与原方案一致。

五、意见征询情况

（一）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

2025年 9月 26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召开中心城区

范围内 2025年第 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会，听取了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土地、规划、法律、环保、产业等相关专

家学者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为进一步完善方案，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本《方案》

已根据意见修改完善。

（二）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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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已经拟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三）社会意见征求情况

宁波市人民政府在编制中心城区范围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时，

在政府网站、当地媒体上向社会公示，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并根据社会

公众意见，对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进行调整完善。

六、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征收实施计划

方案拟计划在 2026年实施完成，并纳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2026年计划实施面积 21.8206公顷。

七、保障措施

《方案》经批准后，在实施征地阶段严格履行征地程序，做好征地

补偿安置工作，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的各项措施。

（1）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土地征收机制，完善土地资源保护机制，加强政府监督和

审查机制，完善征收审批程序，加强对土地资源程序保障，健全救济机

制，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事中事后保护。

（2）制度完善

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土地征收制度效力，严格界“公共利益”

范围，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深化征地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

（3）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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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土地征收行为，合理的开发利用农用地资源，在满足公共利益

的前提下，节约用地，不损害土地资源，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土

地征收行为良性健康发展。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要

求。

（4）实施监督

加强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跟踪指导，定期分析研判，及时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对工作中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一经发现

将暂停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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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附表：

1、拟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基本信息表；

2、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附图：

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位置示意图；

2、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调整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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